
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九 日  

資 料 文 件  

立 法 會 福 利 事 務 委 員 會  

離 院 長 者 綜 合 支 援 試 驗 計 劃  

目 的 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介 紹 離 院 長 者 綜 合 支 援 試 驗 計 劃 ( 下 稱

「 試 驗 計 劃 」 )， 以 及 向 委 員 匯 報 試 驗 計 劃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 

 

背 景  

2.   現 時 ， 政 府 提 供 一 系 列 的 社 區 照 顧 及 支 援 服 務 ， 協 助

長 者 留 在 家 中 安 老 。 對 於 那 些 居 於 社 區 而 有 長 期 護 理 需 要 的

長 者 ， 政 府 為 他 們 提 供 到 戶 形 式 的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或 以 中 心 為

本 的 日 間 護 理 服 務 ， 讓 他 們 在 熟 悉 的 家 居 或 社 區 環 境 接 受 護

理 、 康 復 和 照 顧 服 務 。 雖 然 如 此 ， 長 者 在 離 開 醫 院 不 久 後 再

度 入 院 或 入 住 安 老 院 舍 的 情 況 仍 相 當 普 遍 。 其 中 一 個 主 要 原

因 是 他 們 在 康 復 期 間 缺 乏 家 庭 及 ／ 或 社 會 支 援 ， 導 致 健 康 狀

況 變 差 。  

3.   政 府 一 直 與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緊 密 合 作 ， 探 討 如 何 減 少

長 者 再 次 緊 急 入 醫 院 ， 以 及 在 過 早 或 在 不 必 要 的 情 況 下 入 住

安 老 院 舍 的 情 況 ， 從 而 實 踐 推 廣 「 居 家 安 老 」 的 政 策 目 標 。
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和 社 會 福 利 署 ( 下 稱 「 社 署 」 ) 採 納 了 安 老 事 務

委 員 會 的 意 見 ， 與 醫 院 管 理 局 ( 下 稱 「 醫 管 局 」 ) 合 作 ， 於 二

零 零 八 年 三 月 推 出 試 驗 計 劃 ， 為 離 開 醫 院 的 長 者 病 人 提 供

「 一 條 龍 」 的 支 援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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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驗 計 劃  

目 標  

4.   二 零 零 七 至 零 八 年 度 財 政 預 算 案 預 留 了 9,600 萬 元 一

次 性 撥 款 ， 推 行 一 項 為 期 三 年 的 試 驗 計 劃 ， 以 支 援 缺 乏 自 理

能 力 的 離 院 長 者 。 試 驗 計 劃 有 兩 個 目 標 ， 包 括 ：  

(a)  透 過 為 高 危 的 離 院 長 者 提 供 更 妥 善 的 出 院 規 劃 和 離 院

後 的 支 援 ， 減 低 他 們 再 次 緊 急 入 醫 院 的 比 率 ； 以 及  

(b)  透 過 提 供 護 老 培 訓 和 支 援 服 務 ， 減 輕 離 院 長 者 的 照 顧

者 的 壓 力 。   

5 .   作 為 試 驗 計 劃 的 一 部 份 ， 我 們 在 計 劃 推 行 期 間 會 收 集

資 料 ， 了 解 離 院 長 者 是 否 可 以 於 離 開 醫 院 六 個 月 後 ， 繼 續 留

在 家 中 安 老 。  

目 標 受 惠 者  

6.   試 驗 計 劃 旨 在 支 援 年 滿 60 歲 或 以 上 ， 並 很 有 可 能 再

次 緊 急 入 醫 院 的 長 者 病 人 ， 例 如 患 有 多 種 疾 病 及 較 需 要 個 人

護 理 服 務 的 長 者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離 院 長 者 的 健 康 情 況 不 穩 定 ，

令 他 們 更 需 要 支 援 ， 他 們 的 照 顧 者 亦 因 而 需 要 面 對 不 少 壓

力 。 故 此 ， 試 驗 計 劃 也 為 長 者 病 人 的 照 顧 者 提 供 長 者 出 院 前

後 的 培 訓 ， 以 強 化 他 們 照 顧 離 院 長 者 的 護 理 技 巧 和 信 心 。   

7 .   試 驗 計 劃 下 共 有 三 個 先 導 計 劃 ， 已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三

月 、 八 月 及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分 別 在 觀 塘 、 葵 青 和 屯 門 展 開 。

三 個 先 導 計 劃 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。 每 個 先 導 計 劃 預 計 每 年 可 服

務 3  000 名 長 者 及 1 000 名 護 老 者 。 整 項 計 劃 預 計 可 為 合 共

20 000 名 長 者 及 7 000 名 護 老 者 提 供 服 務 。  

試 驗 計 劃 下 提 供 的 綜 合 支 援 服 務  

跨 專 業 的 模 式  

8.   試 驗 計 劃 透 過 跨 專 業 的 模 式 ， 為 離 院 長 者 提 供 全 面 護

理 ， 以 照 顧 他 們 的 康 復 及 社 交 需 要 。 在 試 驗 計 劃 下 ， 每 個 先

導 計 劃 均 設 有 一 支 由 有 關 的 醫 管 局 醫 院 組 成 的 「 出 院 規 劃 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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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 」 ， 以 及 一 支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運 的 「 家 居 支 援 隊 伍 」 。 先

導 計 劃 下 的 「 出 院 規 劃 隊 伍 」 主 要 由 醫 療 及 輔 助 醫 療 專 業 人

員 組 成 ， 包 括 醫 生 、 護 士 、 職 業 治 療 師 、 物 理 治 療 師 ； 而

「 家 居 支 援 隊 伍 」 則 主 要 由 社 工 及 護 理 員 組 成 。 經 「 出 院 規

劃 隊 伍 」 評 定 為 有 較 高 機 會 再 次 緊 急 入 醫 院 ， 以 及 需 要 在 出

院 後 接 受 過 渡 性 復 康 服 務 及 ／ 或 社 區 照 顧 及 支 援 服 務 的 長 者

病 人 ， 會 獲 邀 參 加 試 驗 計 劃 。  

出 院 前 服 務  

 

9 .   先 導 計 劃 下 的 「 出 院 規 劃 隊 伍 」 及 「 家 居 支 援 隊 伍 」

會 緊 密 合 作 ， 為 個 別 長 者 病 人 制 訂 出 院 護 理 計 劃 ， 並 會 定 期

舉 行 個 案 會 議 ， 監 察 長 者 的 康 復 進 度 。 計 劃 亦 會 為 長 者 病 人

的 照 顧 者 提 供 長 者 出 院 前 的 培 訓 ， 以 提 升 他 們 照 顧 離 院 長 者

的 能 力 。  

出 院 後 服 務  

 

10 .   因 應 長 者 病 人 的 出 院 護 理 計 劃 所 建 議 的 需 要 ， 計 劃 會

為 他 們 提 供 出 院 後 服 務 ， 包 括 於 老 人 科 日 間 醫 院 接 受 康 復 服

務 ， 以 及 過 渡 性 的 社 區 照 顧 及 支 援 服 務 。 需 要 接 受 康 復 服 務

的 長 者 平 均 每 星 期 到 老 人 科 日 間 醫 院 接 受 兩 至 三 節 治 療 。 視

乎 長 者 的 康 復 進 度 ， 康 復 治 療 一 般 為 期 兩 至 三 個 月 。  

11.   「 家 居 支 援 隊 伍 」 為 在 出 院 後 需 要 短 期 照 顧 及 支 援 服

務 的 長 者 ， 提 供 一 系 列 的 服 務 ， 包 括 個 人 護 理 、 以 家 居 為 本

的 康 復 運 動 、 家 居 改 裝 、 家 務 料 理 、 膳 食 供 應 、 輔 導 服 務 、

交 通 及 接 送 服 務 、 非 辦 公 時 間 緊 急 支 援 、 暫 託 服 務 ， 以 及

「 陪 老 」 服 務 等 。  

12.   離 院 長 者 有 時 候 在 心 理 上 較 難 適 應 出 院 後 的 生 活 ， 而

其 照 顧 者 在 照 顧 離 院 長 者 時 亦 不 時 會 遇 到 實 際 困 難 。 為 了 加

強 對 他 們 的 支 援 ， 試 驗 計 劃 亦 提 供 電 話 諮 詢 服 務 ， 讓 離 院 長

者 及 其 照 顧 者 可 以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直 接 致 電 「 出 院 規 劃 隊 伍 」 /

「 家 居 支 援 隊 伍 」 的 護 士 及 社 工 ， 諮 詢 他 們 的 意 見 。  

13.     試 驗 計 劃 提 供 的 綜 合 支 援 服 務 屬 過 渡 性 質 。 因 應 長 者

的 康 復 進 度 ， 有 關 服 務 平 均 為 期 六 至 八 星 期 ， 最 長 約 為 十 二

星 期 。 如 離 院 長 者 在 離 開 試 驗 計 劃 後 需 要 長 期 的 照 顧 及 支 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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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， 社 署 會 評 估 他 們 的 長 期 護 理 需 要 ， 並 為 他 們 安 排 適 當

的 主 流 社 區 照 顧 及 支 援 服 務 。  

 

最 新 進 展  

14.   截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底 ， 首 兩 個 先 導 計 劃 共 服 務    

了 約 6 000 名 長 者 ； 接 獲 超 過 4 900 個 離 院 長 者 及 其 照 顧 者 的

電 話 諮 詢 ； 亦 為 超 過 3 600 名 護 老 者 提 供 培 訓 。   

 

未 來 路 向  

15.   待 試 驗 計 劃 接 近 完 成 時 ， 政 府 會 根 據 在 計 劃 期 間 收 集

的 數 據 ， 評 估 計 劃 的 成 效 。 評 估 會 特 別 留 意 長 者 身 體 機 能 的

轉 變 ( 例 如 在 行 動 、 餵 食 及 洗 澡 方 面 的 依 賴 性 ) 、 長 者 的 心 理

健 康 ， 以 及 其 照 顧 者 在 參 與 試 驗 計 劃 前 後 的 壓 力 水 平 。 如 上

文 所 述 ， 政 府 亦 會 收 集 資 料 ， 了 解 參 與 試 驗 計 劃 的 離 院 長 者

是 否 可 以 於 離 開 醫 院 六 個 月 後 ， 繼 續 留 在 家 中 安 老 。  

 
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
社 會 福 利 署  

醫 院 管 理 局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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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試 驗 計 劃 下 的 三 個 先 導 計 劃 的 詳 情  

 推 行 時 間  提 供 服 務

的 醫 院

(提 供

「 出 院 規

劃 隊 伍 」

服 務 ) 

提 供 服 務

的 老 人 科

日 間 醫 院

營 運 「 家

居 支 援 隊

伍 」 的 非

政 府 機 構  

服 務 涵 蓋

的 地 區  

觀 塘 先

導 計 劃  

二 零 零 八

年 三 月  

至  

二 零 一 一

年 三 月  

基 督 教  

聯 合 醫 院

 

容 鳳 書  

老 人 科  

日 間 醫 院

基 督 教  

靈 實 協 會  

觀 塘 區 、

彩 虹 、 鑽

石 山 及  

黃 大 仙  

葵 青 先

導 計 劃  

二 零 零 八

年 八 月  

至  

二 零 一 一

年 三 月  

瑪 嘉 烈  

醫 院  

 

瑪 嘉 烈 醫

院 附 設 的

老 人 科  

日 間 醫 院

保 良 局  葵 青 區 及

瑪 嘉 烈 醫

院 的 服 務

範 圍 (不

包 括 北 大

嶼 山 ) 

屯 門 先

導 計 劃  

二 零 零 九

年 七 月  

至  

二 零 一 一

年 五 月  

屯 門 醫 院

 

屯 門 醫 院

附 設 的  

老 人 科  

日 間 醫 院

基 督 教 香

港 信 義 會  

社 會  

服 務 部  

 

屯 門 區 及

元 朗 區  

 




